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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119(c)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缅甸的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在秘书长和他的特使拉扎利·伊斯梅尔按照 2002 年 12 月 18 日大会

第 57/231 号决议为了促进缅甸的民族和解及民主化而进行的斡旋努力的基础上

编写的。秘书长和他的特使在报告所述期间分别与缅甸当局进行的讨论的重点依

然是联合国如何协助促进缅甸的民族和解进程的问题。在此期间，随着 2003 年 5

月 11 日解除对昂山苏姬的其余限制而出现的乐观气氛不复存在。与热切支持变革

的缅甸人民以及联合国的期待相反，在实现缅甸民族和解及民主化方面没有取得

任何实质性进展。在缅甸北部发生导致昂山苏姬和全国民主联盟（民盟）的其他

领导人被拘留的 5 月 30 日事件后，据联合国的理解，缅甸的处于胚胎状态的土生

土长的民族和解进程搁浅了。在提出本报告的时候，昂山苏姬和民盟其他领导人

依然被拘留和单独监禁。秘书长对民盟领导人以及 5 月 30 日以后被拘留的其他人

的安全和福祉表示严重关切，再次呼吁缅甸当局毫不拖延地取消对这些人行动自由和

政治活动的所有限制。他还对实现民族和解及民主化里程缺乏进展表示严重关切，因

为这不利于 1990 年投票支持变革的缅甸人民，他们理应与邻国人民一样享受经济、

公民、社会和政治发展带来的好处。秘书长重申决心尽最大努力重振民族和解进程，

如果所有各方都有此意愿。他特别呼吁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领导人释放昂山苏姬，

并且立即开始与她进行实质性政治对话，以便在所有有关各方的参与下，以一种给缅

甸人民立即带来看得见的好处的方式，早日实现缅甸民族和解和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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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遵照题为“缅甸的人权情况”的 2002 年 12 月 18 日大会第 57/231

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在该决议中，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进行斡旋，与缅甸政府

和人民就人权状况和恢复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交关于这

些讨论进展情况的补充报告，并且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和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九

届会议报告执行该决议方面的进展情况。 

2. 如秘书长以往报告所示，大会赋予他的角色很具体，就是斡旋，而不是人权

委员会赋予特别报告员的那种实况调查任务。在这方面，大会第 57/231 号决议

欢迎秘书长的特使在过去一年中对缅甸的若干次访问。 

3. 为了实施第 57/231 号决议，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使分别于 2002 年 11 月

12 日至 16 日和 2003 年 6 月 6 日至 10 日访问缅甸两次，此前他曾八次前往缅甸

考察。在 11 月的那次访问中，他明显地意识到民族和解进程已经停止。昂山苏

姬和她的党的其他成员继续走遍全国各地，重新开放她的党的办事处。但是，政

府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对全国民主联盟（民盟）成员及其支持者的骚扰日

益增加，恐吓行为的暴力倾向愈加严重。尽管释放了一些知明度高的人士。但是，

拘捕民盟成员及其他政治活动家的情况继续发生。另外，与人们预期的相反，国

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和发会）成员与昂山苏姬之间的高级别对话还没有进行。

在发生 5 月 30 日昂山苏姬带领的民盟车队,遭到亲政府支持者暴力拦截事件后，

对话进程中断。 

4. 由于 5 月 30 日的事件，特使 6 月份访问的任务从以促进政府与昂山苏姬之

间的民族和解对话为重点变成了以接触和立即释放被拘捕的民盟领导人为主。为

了实现上述目标，特使分别会晤貌埃副大将和钦纽将军——他们分别为和发会副

主席和第一书记——并且要求会见昂山苏姬及其他民盟领导人，要求立即取消对

他们所有限制。特使在访问期间会见的政府方面的其他参加双边谈判的人员包括

外交部长吴温昂；外交部副部长吴钦貌温普；内政部长丁莱上校；教育部长吴丹

昂。特使在 11 月的那次访问中，还会晤了和发会主席丹瑞大将。在 6 月的那次

访问期间，他未能会晤大将。 

5. 6 月 10 日，特使在他为期五天的访问的最后一天离开前不久得以与昂山苏姬

进行短暂的会面。这次会面是在仰光附近的一所监狱进行的，会面后，他确认昂

山苏姬“安然无恙，精神也很好”。他未能见到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

因为这些人被拘捕，其中包括主席吴昂瑞，副主席吴丁吴和他在 11 月的访问时

曾经见过的发言人吴伦。特使关于立即释放昂山苏姬及民盟其他领导人的要求没

有获准，也没有向他表明政府何时将他们释放，通过对话实现民族和解及过渡到

重建民主的努力何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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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2002 年 11 月和 2003 年 6 月访问期间，特使与少数民族政治团体的代表

进行了讨论，包括统一少数民族联盟（UNA）、以及外交使团的某些成员、联合国

国家小组和在缅甸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 

7. 就秘书长而言，他在 2003 年 4 月 24 日给身兼缅甸联邦总理的丹瑞大将的信

中表达了他对民族和解进程的想法。秘书长敦促他振兴民族和解进程，与此同时，

对政府自从 2003 年 1 月以来一直未能安排他的特使进行访问表示关切。5 月 30

日事件之后，秘书长于 6 月 4 日再次致函大将，对缅甸演变中的形势深表关切，

特别是昂山苏姬及民盟其他领导人的安康和下落。对此，大将派他的特使外交部

副部长吴钦貌温普将他的信递交秘书长。秘书长于 7 月 16 日在总部接见了特使，

并交给特使一份备忘录，其中载有他要表达的信息的要点，请特使转交给大将。 

 二. 讨论内容 

8. 缅甸当局在仰光与特使讨论以及在大将给秘书长的信中表示了对 5 月 30 日

事件的看法。他们坚持说，5 月 30 日，昂山苏姬的车队接近在 Dapayin 镇时，昂

山苏姬的支持者与反对她的当地人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四人死亡，另有

48 人受伤，政府被迫采取临时措施，对昂山苏姬及民盟其他领导人实行“保护性

看管”。据政府称，昂山苏姬及民盟其他领导人，包括副主席吴丁吴，均安然无

恙。与此同时，政府宣称，已经掌握“证据”，表明“民盟与边境地区的叛乱分

子协调一项阴谋计划，以制造类似于该国 1988 年的那种普遍的无政府状态”。政

府还指控说，这项计划预定于昂山苏姬生日 6 月 19 日前实施完毕的，而且据该

计划设想，三个月后，即 9 月 19 日，进行权力接交。政府坚持说，昂山苏姬被

安排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已经不在永盛监狱，政府对她照顾的很好，为她提供食

品和衣服。据获准探视那些因 5 月 30 日事件而被关押的人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

代表称，吴丁吴也没有受到伤害。但是，据特使的理解，昂山苏姬是根据 1975

年国家保护法第 10 节(a)条拘禁的，这是令人担忧的，因为该节允许政府可将任

何涉嫌威胁国家安全的人关押达五年之久。政府强调对昂山苏姬和其他民盟领导

人施加的限制措施是临时性的，但是迄今未能向联合王国提供关于将于何时解除

限制的任何明确的时间表。 

9. 秘书长和他的特使告知缅甸当局，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不能信服关于政府因昂

山苏姬和她的民盟同事威胁到国家安全而被迫采取上述行动的这种解释。据一些

目击者的说法以及联合国得到的其他消息表明，5 月 30 日事件是军方某些团体有

预谋的伏击行动。 

10. 秘书长和他的特使自5月30日以来在不同场合共同及分别向缅甸当局指出：

㈠ 应释放昂山苏姬和她的民盟同事，不得进一步拖延；㈡ 政府有责任保证他们

的安全，不论是在被拘留期间，还是获释后；㈢ 应该释放所有政治拘留犯，确

保他们的行动自由及合法的政治活动；㈣ 实现缅甸持久和平的唯一方式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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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主动发起与昂山苏姬及其他党派的政治对话，包括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㈤ 

尽管 5 月 30 日事件使民族和解进程受到重挫，但是只要所有各方共同努力，还

是可以挽救的。秘书长还欢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一贯

不变的立场，并要求缅甸当局为拟议中的东盟高级别代表团提供必要的合作。 

11. 特使在上次访问期间会见了各少数民族政治团体的代表，包括统一民族联盟

和代表人民议会的委员会代表。所有代表都对拘禁民盟高级领导人表示严重关

切，对民族和解进程缺乏进展表示焦虑，对他们在 5 月 30 日事件之后变得更容

易受到打击表示担忧。这些党派要求联合国探讨推动进程向前的进一步措施。特

使还会见了亲政府的少数民族政党民族团结党。 

 三. 评论 

12. 由于 5 月 30 日事件及后来的事态发展，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本国发起的民族

和解进程，就联合国的理解而言，完全停止了。昂山苏姬及其他民盟领导人被拘

留的时间越长，无法进行实质性对话的情况持续越久，重振该进程就越艰难。尽

管意识到这些，秘书长继续认为对话依然是解决缅甸如今面对的挑战的答案所

在。目前，挽救该进程的一个小小的机会之窗依然敞开着。 

13. 如秘书长在他的前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确保缅甸社会的稳定和多民族

性和推动向恢复民主的过渡以及其他亟需进行的改革这几个目标是相辅相成的。

认识到政府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抵挡对其领土完整的挑战的强大、稳定的国家，但

是，任何施政体制只有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允许和平变革，

才能更稳定和持久。这在目前这种经济迅速发展必然伴之以社会变革的国际和区

域环境中尤为必要。秘书长坚信，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其人民在人权和基本自

由方面的福祉，加强国家的稳定。 

14. 缅甸人民对变革以及变革带来的利益已经等待的太久了。因此，秘书长再次

吁请丹瑞大将及政府的其他领导人释放昂山苏姬和她的同僚，不要再拖延，并且

立即发起与民盟的实质性对话。将少数民族群体包括在内的对话应当随后或者同

时进行。秘书长依然认为，只有进行将各方都包括在内的对话，缅甸政府才能确

保实现持久的民族和解，顺利地向民主过渡，确保缅甸作为一个稳定、繁荣和多

民族国家的未来。 

15. 除非有关党派能够进行实质性对话，否则国际社会将不得不认为本国发展起

来的民族和解进程已经不复存在。到那时，就要靠大会认真审查缅甸的状况，通

过大会决议为会员国和秘书长提供一个更明确的框架，以采取进一步行动，帮助

促进缅甸的民族和解及民主。 

16. 秘书长感谢不论是否属于该区域的有关会员国为他和他的特使提供的支助。

他尤其赞扬东盟自 6 月份金边部长级会议以来所起的关键作用。他还注意到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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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某些国家对帮助促进缅甸的将各方都包括在内的民主过渡进程越来越感兴趣。

联合国、东盟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应当齐心协力，促进缅甸赶在轮到该国担任东盟

主席的 2006 年之前完成向民主的过渡。就秘书长而言，他随时准备尽最大努力，

与所有感兴趣的会员国一道，重振缅甸的民族和解进程。 

 

 


